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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评述 

1、 尘埃落定，Reverse CFIUS 最终规则出台 

作者：李胜丨应家丨资雯迪 

2024 年 10 月 28 日，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正式发布了《关于美国在特定国家

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领域投资的规则》（“最终规则”），确立了限制美国主体对中国（包括香港和澳

门，但不包括台湾）的关键行业进行投资的最终规则。从 2023 年 8 月 9 日行政令（“Reverse CFIUS 行政

令”）的颁布到如今最终规则的出台，历经一年多时间，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落下，最终规则的出台也势必

将对相关行业的投融资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早在今年 6 月 21 日，美国财政部已经就 Reverse CFIUS 行政令出台过一项拟议规则通知（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拟议规则”）以征求公众意见，有关拟议规则的具体内容，请见我们此前发布的文章

《Reverse CFIUS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详解》。 

整体而言，最终规则系在拟议规则的基础上做了细化和调整，但二者的基本监管框架是一致的，即美

国主体（U.S Person）与受限主体（Covered Foreign Person）进行的受限交易（Covered Transaction），将

受到最终规则的管辖。具体而言，其旨在对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的三大关键行业进行限制：

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并按照禁止类和申报类分类进行监管：禁止有特别重大国家安

全威胁的交易，对于国家安全威胁较小的交易则要求申报。在《Reverse CFIUS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详解》

的基础上，本文将侧重于对最终规则与拟议规则相比的变化进行梳理和解读，以期为相关行业参与者日后的

投融资活动提供参考。 

一、受限活动（Covered Activity） 

从 Reverse CFIUS 行政令开始，Reverse CFIUS 限制的范围就一直集中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信息技术三大关键行业。就每一行业而言，根据不同的技术指标划分了申报类（Notifiable Transaction）

和禁止类（Prohibited Transaction）。如受限交易中的受限主体（或特定合资企业）从事的是禁止类或申报类

活动，则该受限交易将相应落入禁止类交易或申报类交易。 

三大领域中，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认定是社会各界以及立法关注的焦点，相较于拟议规则，最终规则也

主要针对人工智能的限制范围进行了调整（主要是确定了算力门槛），对于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

则并未进行实质调整。 

最终规则所划定的申报类人工智能和禁止类人工智能主要如下： 

禁止类 申报类 

开发以下任一 AI 系统： 开发非禁止类的以下任一 AI 系统： 

A. 设计专门用于（Designed to be exclusively used 

for）或计划用于（Intended to be used for）军事、

A. 设计用于（Designed to be used for）军事、政府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201702&idx=1&sn=61af051132765454f15740cb3dcc90a0&chksm=bd1bb4878a6c3d9170a00e309335579761dab9d7431c542c3e87fda70c22f64cdc9f919af584&token=1938943317&lang=zh_CN&scene=21&version=4.1.30.6008&platform=win&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201702&idx=1&sn=61af051132765454f15740cb3dcc90a0&chksm=bd1bb4878a6c3d9170a00e309335579761dab9d7431c542c3e87fda70c22f64cdc9f919af584&token=1938943317&lang=zh_CN&scene=21&version=4.1.30.6008&platform=win&nwr_flag=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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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类 申报类 

开发以下任一 AI 系统： 开发非禁止类的以下任一 AI 系统： 

政府情报或大规模监视最终用途。 情报或大规模监视最终用途。 

 B. 计划用于（Intended to be used for）网络安全应

用、数字取证工具、渗透测试工具、机器人系

统控制。 

B. 使用高于如下标准的算力训练的： 

1. 10^25 运算量；或 

2. 10^24 运算量，且主要使用生物序列数据。 

C. 使用高于 10^23 运算量标准的算力训练的。 

相比于拟议规则，最终规则主要进行了以下关键调整： 

（一）申报类门槛确认为 10^23 

拟议规则针对申报类门槛的运算量标准提出了 3 个选择，分别为 10^23/10^24/10^25。最终规则选

取了 10^23 运算量作为需要申报交易的算力门槛，而这一门槛在此前拟议规则中属于最低量级的门槛。 

财政部表示，10^23 是根据其目前已知的源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情况而确定的，尽管其也承认以

10^23 的运算标准作为门槛事实上会涵盖迄今为止已发布的大模型中规模和能力较为低端的人工智能

系统，但鉴于中国为最终规则的受限国家，故而仍选择以此作为标准。 

（二）禁止门槛确认为 10^25 和 10^24 

拟议规则针对禁止类门槛的运算量标准提出了 3 个选择，分别为 10^24/10^25/10^26；针对主要使

用生物序列数据的 AI 系统提出了 2 个选择，分别为 10^23/10^24。 

最终规则确定选取了 10^25 运算量，或者高于 10^24 运算量且主要使用生物序列数据作为禁止交

易的门槛。财政部表示该等门槛的选择系基于可获取的信息评估了在不同运算量下大模型的性质、数量

和来源，该等门槛也涵盖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模型（包括主要使用生物数据训练的模型），且具备影响国

家安全的规模和能力。 

由此可见，最终规则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限制是更为严格且具有针对性的，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的

运算量标准基本上是根据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来确立和调整的。 

（三）进一步明确“开发（Develop）” 

最终规则进一步明确，该等受限主体（或特定合资企业）应当切实从事开发活动才会落入申报或禁

止交易，即应参与任何在批量生产之前的阶段，如设计或实质性修改用于由数据系统、软件、硬件、应

用程序、工具或实用程序在全部或部分中操作所使用的第三方 AI 模型或机器系统等。 

（四）内部、非商业用途原则上不会触发申报或者禁止交易 

最终规则强调，仅为自身内部的非商业用途（例如，不用于销售或许可）定制、配置或微调第三方

AI 模型或机器系统的行为，不会因此触发相关交易的申报或禁止要求，除非该内部、非商业用途系用

于政府情报、大规模监控或军事目的，或用于数字取证工具、渗透测试工具或机器人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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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计用于（Designed to be used for）或计划用于（Intended to be used for） 

财政部指出，“设计用于”和“计划……用于”这两个术语在第 850.217(d)条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设计用于”是指任何 AI 系统，其中该系统的开发，包括研究和设计考虑，都是针对潜在的政府情报、

大规模监视或军事最终用途而进行的。“计划……用于”涵盖可能或可能没有专门为网络安全应用、数

字取证工具、渗透测试工具或机器人系统的控制而开发的 AI 系统，但受限外国主体计划将其用于这些

目的。 

二、受限主体（Covered Foreign Person） 

最终规则确认的受限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分别是： 

1. 从事受限业务的中国主体； 

2. 直接或间接持有从事受限业务的中国主体的董事席位、表决权、股权，或通过合同安排有权指示从

事受限业务的中国主体的管理或政策的主体，且该主体： 

(1) 从一个或多个从事受限业务的中国主体中获得的营收或净收入（从每个主体每年获得的营收或净

收入不得低于 5 万美金）占其整体营收或净收入的 50%以上（单独或合计）；或 

(2) 通过一个或多个从事受限业务的中国主体产生的资本支出或运营支出（从每个主体每年产生的其

资本支出或运营支出不得低于 5 万美金）占其整体资本支出或运营支出的 50%以上（单独或合计）。 

3. 就 JV 相关的受限交易而言，任何参与 JV 的中国主体。 

与拟议规则相比，最终规则在针对第 2 类受限主体进行计算时，加入了每年从每个从事受限业务的中

国主体获得的营收或净收入或产生的资本支出或运营支出不低于 5 万美金的要求，也即若该等主体在某个

从事受限业务的中国主体产生的收入或支出未达每年 5 万美金，则该等收入或支出不会被合并计算是否达

到 50%。财政部回应这一标准的加入主要是为了降低投资者对于尽职调查负担，避免并无实质财务意义的

投资也被涵盖在内，从而增加投资人在进行尽职调查时的负担。 

三、受限交易（Covered Transaction） 

最终规则所确立的受限交易范围整体与拟议规则一致，但作出了进一步细化，并对豁免情形作出了明

确。 

（一）美国 LP 投资于基金 

1. 属于受限交易的情形 

最终规则明确，若美国主体先成为了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Fund of Funds（FoF）或其他

集合投资基金（Pooled Investment Fund）的有限合伙人（LP）或同等权益人，该等基金随后才取得了受

限主体的股权或其他或有股权，此时该美国主体不会被视为由于取得了受限主体的股权而被认定为进

行了受限交易。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拟议规则一样，最终规则也强调了“知悉（Knowledge）”这一重要因素。在上

述情形下，如果美国主体作为上述基金的（LP）或同等权益人，且对该基金的投资满足以下要素时，仍

有可能属于受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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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基金自身不是美国主体（因为属于美国主体的基金自身直接会受到限制）； 

(2) 该美国 LP 在投资该基金的时候知悉该基金很可能会投资于受限主体；并且 

(3) 该基金后续也确实进行了如果是美国主体从事则会构成受限交易的交易。 

2. 豁免交易（Excepted Transaction） 

最终规则确定，美国主体作为某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Fund of Funds（FoF）或其他集合

投资基金（Pooled Investment Fund）的有限合伙人（LP）或同等权益人，对该基金的交易时如满足以下

条件则属于豁免交易（前提是美国 LP 本身不应在受限主体中有特殊股东权利）： 

(1) 美国 LP 的承诺出资不超过 200 万美元（所有投资和共同投资主体应当汇总计算）；或 

(2) 美国 LP 已经获得具有约束力的合同保证，确保其在基金中的出资不会被用于参与任何禁止类交易

或申报类交易。 

拟议规则中曾关于美国 LP 的豁免交易的认定提出过两种方案： 

◼ 方案一，（1）美国 LP 无相关决策权利，且（2）美国 LP 承诺出资不超过基金管理资产总额的 50%，

或如果基金不是美国主体或其控制的外国实体，LP 已获得具有约束力的合同保证，即其出资不会

被用于会导致 LP 间接进行禁止类交易的交易； 

◼ 方案二：在构成该基金的任何投资和共同投资主体中，该 LP 的承诺出资合计不超过 100 万美元。 

最终规则并未采取按照基金管理资产总额的方式计算（即方案一），财政部表示，在征集公众评论

的过程中，大多数评论者均支持方案一，但财政部认为基金管理资产总额的计算方式过于宽泛，如果允

许美国 LP 投资进行高额出资，受限主体可以利用与大型机构之间的投资联系，增强声望或影响力、获

得管理协助，或者取得额外融资机会等无形利益，且在美国 LP 对受限主体进行高额投资时，其可能会

有更大的动机去促使被投项目（即受限主体）取得成功。 

故而财政部最终选择了方案二，即，将例外交易定义为任何 2,000,000 美元或以下的 LP 投资（将

金额门槛提高到 200 万（即拟议规则中的 2 倍），主要是考虑到该等门槛下的投资规模一般比较小，且

美国 LP 不太可能因此给予受限主体相应的无形利益），或任何 LP 投资伴随着具有约束力的合同保证。 

（二）不构成指示禁止类交易的情形 

与拟议规则一样，最终规则也禁止美国主体在明知的情况下指示（Knowingly Direct）非美国主体

进行禁止类交易。在明知的情况下指示是指美国主体有权单独或作为团体的一部分代表非美国主体做

出或实质上参与决定（如果美国主体在非美国主体中担任高管、董事或拥有其他执行职责，则被视为其

拥有该权力），并且行使该权力来指导、命令、决定或批准非美国主体进行交易。虽然美国主体拥有该

权力，但如果其在相关的交易中已回避，则不被视为其行使了该权力。 

而最终规则特别强调，上述美国主体必须回避以下所有事项，才能视为未行使该等权利： 

1. 参与和交易相关的正式批准和决策过程，包括提出建议； 

2. 审查、编辑、评论、批准和签署相关交易文件； 

3. 与目标公司（或相关交易对手方，如合资伙伴）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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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效时间及豁免情形 

最终规则确认于 2025 年 1 月 2 日正式生效，为交易各方根据最终规则进行调整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此外最终规则明确，根据在 2025年 1月 2日之前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尚未履行的出资承诺（Binding, 

Uncalled Capital Commitment）而进行的交易，即使在 2025 年 1 月 2 日之后完成，也会被豁免。此前拟议规

则中确立的豁免情形是以 Reverse CFIUS 行政令的颁布作为节点（即 2023 年 8 月 9 日），但财政部采纳公众

意见将最终规则中改为了 2025 年 1 月 2 日。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进一步强调，上述出资承诺指的是美国主体在 2025 年 1 月 2 日之前对基金或者

类似投资实体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资本承诺，而不适用于美国主体与其投资主体之间签订的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情况，即在后者情况下，即便协议是在在 2025 年 1 月 2 日前签署，如果完成该等交易的时间是在

2025 年 1 月 2 日之后，仍将受到最终规则的约束。 

因此，上述豁免情形实际上是针对美国 LP 履行其出资义务的豁免，财政部也表示该等豁免是由于考虑

到美国主体在作出出资承诺时，基金的投资目标通常尚未确定，故而设置例外情形，该等豁免情形并不适用

于一般的投资交易。对于一般的投资交易，仍需要在法规正式生效（即 2025 年 1 月 2 日）之前交割，才不

受到 Reverse CFIUS 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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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好风借力，扬帆当时：简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作者：段志超丨王雨婷丨金今丨邹奕 

引言 

2024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 790 号国务院令，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网数条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自 2021 年 11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

办”）公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以来，《网数条例》连续

三年被写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主管部门汇聚各方反馈意见、总结近年

来有关网络数据安全的立法和监管实践，最终形成了《网数条例》这一网络数据安全领域首个行政法规级文

件。 

概括而言，《网数条例》针对上位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

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现行部门规章中的重要概念与合规要求进行了明确与细化，虽然新增了部分

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合规义务，但基本与近年来网络数据领域的主流行业实践保持一致，总体上针对《征求意

见稿》中的各项细化要求进行了适度的调整与放宽，体现了立法者谦抑的态度与促进数据合法有效利用的决

心。 

本文将通过对《网数条例》重点内容的初步梳理，解读其与现行网络数据领域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识

别与企业密切相关的重点合规义务。 

一、《网数条例》适用范围 

（一）何为“网络数据” 

《网数条例》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对此，《网数条例》附则第 62 条将“网络数据”界

定为“通过网络处理和产生的各种电子数据”。该定义的范围理论上小于《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

保护法》有关“数据”和“个人信息”的界定，即“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信息”。相比之下，《网数

条例》的适用聚焦于“通过网络”处理“电子数据”的行为，排除了使用纸张等传统物理介质记录的数

据信息。但由于通过网络形式进行电子数据的处理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开展业务的常态，因此，《网数条

例》对于绝大部分企业均具有适用性。 

（二）何为“网络数据处理者” 

《网数条例》附则第 62 条进一步明确，“网络数据处理者”指的是“在网络数据处理活动中自主决

定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个人、组织”，基本采取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界定

思路，突出“处理者”对处理活动的控制权。 

事实上，《网数条例》出台前，网络数据安全领域的数个部门规章都使用了“数据处理者”这一概

念，但缺少统一、明确的定义，导致难以界定部分法律义务的责任主体。例如，在数据跨境场景下，实

际处理数据的企业（如个人信息处理受托方）是否需要履行相关评估备案义务并不明确。因此，《网数

条例》的此番定义将帮助在网络数据处理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企业更好地厘清权责划分边界，促进数据要

素的有序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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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数条例》的地域范围 

《网数条例》第 2 条延续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域外适用效力的规定。一

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应当适用《网数条例》；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外处

理境内自然人个人信息且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情形的，也应当适用《网数条例》，

在中国境外开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且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因此，位于

境外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若直接面向境内个人提供境外服务并处理个人信息，也需要遵守《网数条例》的

有关规定。 

二、《网数条例》的一般规定 

《网数条例》第二章明确了有关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基本原则，向上综合了上位法中有关网络运营、数

据处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向下则统领了近年来网络数据领域发布的重要部门规章，并对网络数据处理

的焦点问题（如爬虫、人工智能）划定了红线，充分体现出《网数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承上启下”的定位。 

（一）一般网络数据处理者 

1. 网络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合法性”为前提 

《网数条例》承接《数据安全法》第 32 条、《网络安全法》第 44 条等规定，重申了网络数据处理

活动中的“合法性”原则，即不得非法收集、获取数据，也不得非法出售、利用数据，或为此类行为提

供帮助。特别的，相较于《征求意见稿》中“不得侵害他人名誉权”、“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等细节描述，

《网数条例》概括地使用了“任何个人、组织不得利用网络数据从事非法活动”的表述，给予了该条款

更广泛的适用性，也能确保《网数条例》可以适应未来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日益复杂的数据处理活

动。 

2. 网络数据的存储和安全：以“主体责任”为基础 

《网数条例》综合《网络安全法》第 21 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1 条等要求，提出网络数据处

理者应当对“所处理网络数据的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实际上，在近年来我国网络数据领域的监管实践

中“主体责任”一词频繁出现。网络数据处理者，特别是具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并开展复杂处理活动的大

型网络平台，是维护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尽快将数据处理

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合规管理体系，方可切实保障所处理数据的安全。对此，《网数条例》

所提到的重点合规义务包括： 

◼ 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包括开展等级保护备案和测评； 

◼ 建立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加密、备份、访问控制、安全认证等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 开展网络安全事件管理，包括建立相关应急预案，处置网络数据安全事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并视情况通知利害关系人。 

需要说明的是，《征求意见稿》曾要求在发生安全事件的 3 个工作日内通知利害关系人；在发生涉

及 10 万人以上安全事件的 8 个小时内报告市网信办等主管部门。鉴于国家网信办已于 2023 年 12 月发

布《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针对网络安全事件报告进行专门立法，因此《网数

条例》并未保留《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以避免与该等部门规章产生重复或不一致，降低企业的合

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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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数据的传输和提供：以“权责分配”为抓手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数据处理活动很可能存在较长、较复杂的链条，涉及多方主体。因此，

《网数条例》第 12 条明确要求在提供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时通过合同约定分配双方权责义

务，并强调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对接收方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应记录提供或委托处理数据的

情况并保存相关记录至少 3 年。该等要求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1 条的规定基本一致，并将对接收

方的监督义务扩展到委托处理以外的“提供”行为。《网数条例》这一规定将使得网络数据在不同企业

之间的流动更加“有迹可循”，最终促进数据的合规流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4. 网络数据处理的处理：以“国家安全审查”为防线 

《征求意见稿》曾规定“数据处理者赴香港上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申报网络安

全审查。由于香港上市并非《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规定的“赴国外上市”，《征求意见稿》这一规定一度

为企业赴香港上市是否有义务申报网络安全审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网数条例》第 13 条概括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开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

安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这一规定一方面扫清了市场对于港股上市网络安全

审查风险的顾虑，另一方面也扩展了数据领域国家安全的保障机制，除了网络安全审查外，外商投资安

全审查等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均可成为数据领域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 

（二）其他特定网络数据处理者 

1. 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 

与《网络安全法》的要求基本一致，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负有保障产品安全，报告安全漏洞的义

务。不过，《网数条例》进一步要求，若网络安全漏洞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应当在 24 小时

内向主管部门进行报告，2021 年发布的《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和《征求意见稿》均未涵盖该

等具体要求。我们理解《网数条例》这一要求可能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安全漏洞事件有关。为消除安全

隐患并切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有必要加强内部管理并建立相关的响应

机制和监管报告流程。 

2. 政务相关服务提供者 

《网数条例》在衔接《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为政府部门、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等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时应当注意履行的义务，特别是安全和保密要求，即

“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访问、获取、留存、使用、泄露或者向他人提供网络数据，不得对网络数据进

行关联分析”。企业为此类企事业单位提供数据处理服务的，应当采取更高更严的安全保护水平，同时

加强客户数据处理相关的内部管理要求，避免在重点企事业单位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超出授权范围使

用相关数据。 

3.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 

人工智能也是近两年来的热点议题。对此，《网数条例》从两个维度明确了相关企业的基本原则： 

◼ 在收集的环节，若涉及使用爬虫等自动化工具采集数据，应当进行影响评估并确保不得非法入侵、

不得干扰被爬取网页的正常运行。特别的，针对人工智能企业可能存在大量爬取数据用于模型训练

但难以获取用户同意的这一实践难题，《网数条例》在第 24 条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

或者进行匿名化处理。因此，当前阶段，人工智能企业在获取训练数据时，“匿名化”仍然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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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规手段； 

◼ 在使用环节，相关企业应当加强对训练数据和训练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管理。这一要求与此前公布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相比，主要强调了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要求，与《网

数条例》第二章的整体基调保持一致。 

三、个人信息保护 

《网数条例》在结合行业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告知同意、个人信息权利

等有关规定，具体包括： 

（一）新增个人信息处理的告知要求，强调个人注销账号的权利 

相较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网数条例》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内容提出了如下额外披露要求：（1）

个人信息保存期限或确定保存期限的方法，以及到期后的处理方式，（2）个人信息权利的具体类别，包

括查阅、复制、转移、更正、补充、删除、限制处理个人信息以及注销账号、撤回同意，（3）以清单形

式列明向其他网络数据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况。 

（二）新增个人信息删除场景 

《网数条例》第 24 条规定，若（1）因使用自动化采集技术等无法避免采集到非必要个人信息或者

未依法取得个人同意的个人信息，或（2）个人注销账号的，应删除或匿名化处理相关个人信息。如如

上文分析，《网数条例》将自动化采集场景纳入规制范围，实则认可在应用爬虫技术或海量数据采集情

形下难以在收集阶段落实告知同意的实践困难，允许网络数据处理者通过事后删除或匿名化处理等方

式实现个人信息合规。 

（三）细化个人信息转移的具体条件 

《个人信息保护法》创设性规定了个人信息转移权，但由于缺少权利行使的法定条件，这一个人信

息权利在实践中通常难以实现。未来，网络数据处理者需根据《网数条例》规定的下述个人信息转移权

行使条件调整内部的权利请求响应流程，以保障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权利：（1）能够验证请求人的真实

身份，（2）请求转移的是本人同意提供的或者基于合同收集的个人信息，（3）转移个人信息具备技术可

行性，（4）转移个人信息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四）明确境内代表信息的报送渠道 

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 条第 2 款域外适用效力而落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管辖范围的境外网

络数据处理者应在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并应根据《网数条例》的规定，将有关机构的名称

或者代表的姓名、联系方式等报送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网信部门。 

与此同时，《网数条例》将个人信息类重要数据的认定数量门槛从 100 万提升为 1,000 万，规定处

理 1,0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网络数据处理者，还应履行重要数据安全管理义务（第 30 条）与合并、

分立、解散、破产等情形下的重要数据处置方案与接收方报送义务（第 32 条），但无需履行重要数据风

险评估与报送义务（第 33 条）。 

四、重要数据保护 

在重要数据保护方面，《网数条例》融合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与《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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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办法（试行）》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重要数据提出的若干安全管理要求，并结合《汽车数据安

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在汽车行业试行重要数据风险评估机制的经验，细化了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应履行

的安全管理义务，重点包括： 

◼ 制定实施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 定期组织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应急演练、宣传教育培训，制定网络数据安全事

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安全风险与事件； 

◼ 受理并处理网络数据安全投诉、举报； 

◼ 任命符合条件的网络数据安全负责人，网络安全负责人应属于网络数据处理者管理层成员； 

◼ 掌握特定种类或规模的重要数据的，应针对网络数据安全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人员进行安全背景

审查； 

◼ 在提供、委托处理、共同处理重要数据前进行风险评估，除非属于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 

◼ 重要数据的处理者因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可能影响重要数据安全的，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网络

数据安全，并向省级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重要数据处置方案以及接收方信息； 

◼ 每年度对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开展风险评估，并向省级以上有关主管部门报送风险评估报告。 

五、数据跨境 

《网数条例》重在梳理、重申《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促进和规范数

据跨境流动规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部门规章项下个人信息、重要数据出境的合法条件及责任义

务，并未实质性增设新的合规义务。 

（一）新增“履行法定义务”作为个人信息出境的合法条件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8 条与《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包含若干个人信息跨境的合法条件，在此基

础上，《网数条例》新增“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作为合法路径之

一，但其适用范围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从行政法规层面认可《数据跨境新规》项下的豁免场景为个人信息出境的合法条件 

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8 条第 1 款第 4 项作为上位法依据，《网数条例》第 35 条将《数据跨境

流动规定》规定的豁免场景纳入个人信息出境的合规路径，即为订立或履行合同所必需、人力资源管理

所必需、紧急情况下保护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所必需，从行政法规层面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出境立法体

系。值得注意的是，《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第 5 条规定的“10 万以下非敏感个人信息”豁免场景并未同

步被《网数条例》吸纳，我们理解该等情形属于第 35 条第（八）项的兜底情形，这一立法体例有利于

主管部门根据数据出境监管实践灵活调整小规模个人信息出境的数量豁免门槛。 

（三）强调数据出境规模变更对安全评估的影响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第 14 条规定，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有效期内向境外提供数据的目的、

方式、范围、种类和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的用途、方式发生变化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或者延长个人信

息境外保存期限的，应当重新申报安全评估。《网数条例》在此基础上新增“规模”这一要素，要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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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数据处理者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明确的数据出境规模范围内开展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出境活动。 

六、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义务 

承袭《征求意见稿》，《网数条例》亦通过专章对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进行单独规制，并将规制对象从“互

联网平台经营者”调整为“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虽然其具体定义仍待进一步明确。重点内容如下： 

（一）相较《征求意见稿》更为宽松的义务体系 

《网数条例》并未沿袭《征求意见稿》针对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繁杂严苛的规定，而是以平台对服

务接入者的监管义务作为主要抓手，体现监管对企业实践的关注。其中，第 40 条明确网络平台服务提

供者及智能终端设备生产者需通过合同对服务接入方进行监督管理。针对接入平台或提供预装应用程

序的第三方产品服务提供者违反法定、约定义务的违规行为，服务提供者、平台方、终端设备生产方均

需承担相应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网数条例》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用户可以先行向平台索赔的规

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平台方的赔偿责任。 

（二）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特殊义务 

《网数条例》第 62 条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明确了“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定义，即“注

册用户 5,000 万以上或者月活跃用户 1,000 万以上，业务类型复杂，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

济运行、国计民生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网络平台”。在定量维度上，《网数条例》新增月活用户数作为并列

的评价指标；在定性维度上，相较于《征求意见稿》侧重对市场运行的影响，《网数条例》的认定因素

更加宽泛，考虑对经济、安全、社会的综合影响。针对大型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加强义务包括： 

◼ 每年度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人信息保护措施和成效、个人行

使权利的申请受理情况、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履行职责情况等； 

◼ 禁止滥用网络数据、算法以及平台规则，包括禁止违法处理用户数据、无合理理由限制用户访问或

使用网络数据、对用户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七、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网数条例》专门设置“监督管理”章节，针对主管部门的执法活动进行规范，例如第 51 条要求有关

主管部门在网络数据安全监督检查中不得访问、收集与网络数据安全无关的业务信息，获取的信息只能用于

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的需要，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第 52 条要求主管部门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检查方式，避免

不必要的检查和交叉重复检查。这些规定有助于提升主管部门执法活动的效率，也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主

管部门透明、公正执法的信任。 

在法律责任方面，《网数条例》针对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数据处理危害国家安全、违反重要数据管

理规范等三类违法活动分别规定了对应的罚则，其中，未依法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可能面临高达 1,000 万元

的罚款。即便如此，鉴于《网数条例》第 58 条同时引致《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等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违反《网数条例》的行为仍可能突破条例本身明确的罚则上限，以上位法为依据处

以更加严苛的处罚。 

八、结论 

作为《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细化和配套，最终落地的《网数条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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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征求意见稿》做了大幅的简化和调整，旨在避免繁复且一定程度上有所冲突的规定给企业合规带来的

困境，体现了立法者日渐成熟的监管思路。作为从业者，我们乐见《网数条例》和《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

近期出台的法规文件一起，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同时促进数据流通利用，为企业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转型提

供更具操作性的合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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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磅：《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要点评析 

作者：顾泱丨尤鹏飞丨郑杜之韵丨张玉臻丨于逢祺丨王乐怡丨孙舒闻1 

近日，国家药监局印发《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试点方案》”），对试点开放生物制品分段

生产的工作做了介绍。这是生物制品分段生产监管的突破，是业界期待已久的成果。这一突破预示着生物制

品分段生产跨省、跨境生产的可能性，对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并

将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融入全球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将围绕《试点方案》提出的试点品种、试点

企业要求、国际/跨境合作、监管强化等重点内容，分析其对行业的影响，供业界参考、讨论。 

一、政策背景梳理 

在本次《试点方案》印发之前，《药品管理法》并未完全禁止生物制品分段生产2。在 2022 年发布的《药

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了对有特殊要求的创新或临床急需药品，经批准可

以分段生产3；2022 年发布的《疫苗生产流通管理规定》也明确经国家药监局同意后疫苗原液或者制剂可分

开委托生产4。在实践层面，2021 年以来，苏州、上海等地已经开始了相关实践和政策探索5。这些先行探索

为本次试点方案的出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次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试点方案》，是首次从国家层面推动生

物制品分段生产工作。 

二、本次试点方案 

（一）试点品种 

《试点方案》涵盖了几款市场上非常热门的生物制品6，包括 PD-1 抑制剂、GLP-1 激动剂产品、

ADC 产品等，目前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未明确包含在内，有待与监管部门的进一步澄清或沟通。《试点

方案》同时规定，试点品种亦包括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其他生物制品，这为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参加试点

留有空间。此外，《试点方案》还遵循了“一品一策”的原则，即针对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管

理措施，这说明《试点方案》在制定的过程中，考虑到了不同的生物制品的特点以及监管的特定需求，

对于不同品种的分段生产管理措施，或呈现多样性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发布的《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样以试点的方式，

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关于此通知中规定的要点，

请详见我们的解读文章：《外资限制终放开，中国干细胞与基因治疗（CGT）和基因诊断行业迎来新机

 
1 实习生许菁菁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2 《药品管理法（2019）》第三十二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自行生产药品，也可以委托药品生产企业生产……血液制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不得委托生产；但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有规定的除

外。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九条 对于生产工艺、设施设备有特殊要求的创新药，或者临床急需

等药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分段生产。 

4 《疫苗生产流通管理规定（2022）》第十二条 委托生产的范围应当是疫苗生产的全部工序。必要时，委托生产多联多价疫苗

的，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论证同意后可以是疫苗原液生产阶段或者制剂生产阶段。 

5 例如 2021 年在苏州工业园区开展的生物制品分段生产的探索，以及上海药监局于 2024 年《关于对标改革持续打造药品监

管领域一流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探索推进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 

6 《试点方案》表示，试点品种原则上应当为创新生物制品、临床急需生物制品或者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其他生物制品，包括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208685&idx=1&sn=492a5b807ccee20e1cacb99845585c89&chksm=bd1bd1cc8a6c58daacac268a617e532b56614303891fb4d7cdaab3dee7d6df08224efbd21b32&token=773162823&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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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我们期待看到两项试点工作在未来的联合，在细胞和基因治疗方面，允许开展分段生产的试点工

作，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效率。 

（二）试点企业要求 

《试点方案》中，对试点企业的要求依然十分严格。首先，试点企业应以其自研品种7进行申请。

此处对于自研品种的解释仍待进一步澄清，如企业与其他方合作研发创新生物制品，或企业通过许可交

易的方式引入生物制品并成为持有人，是否属于此处的“自主研发”，这将影响着《试点方案》在许可

交易以及合作研发的产品中的适用性，须在后续的监管实践中保持关注。 

此外，受托生产企业应当执行与委托人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且应当具有三年以上生物制品商业化

生产经验。且须选派两名以上适格的技术人员驻厂确保标准统一、有效衔接。这相较于一般委托生产中

仅要求对受托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现场审计、确保衔接的要求更进一步。体现了在生物制品分段生产

中，对于企业间合作、协调能力以及质量管理有更高的要求。 

（三）国际/跨省合作 

《试点方案》支持生物制品跨省分段生产。对于委托生产双方位于不同省份的情况，《试点方案》

提出要求，两地监管部门应共同研究制定监管方案。此外，新政下，进口药品的境外申请人/持有人也

可以申请试点分段生产，这说明《试点方案》还将支持生物制品的跨境分段生产。在我国进口药品只能

在境外生产的长期要求下，这无疑是一项重大利好。但未来可能出现更灵活的生产安排，例如进口药品

的原液在中国境内生产，而制剂在境外完成，这也是《试点方案》中“一品一策”工作思路的体现。 

（四）强化监管 

《试点方案》下，试点企业和试点品种势必面临更严格的监管。省级药监局将对试点品种实施年度

全覆盖检查和抽检，积极接受企业的委托检验。定期的 GMP 符合性检查和飞行检查也可能成为常态，

以确保分段生产产品的质量。此外，跨省监管协调始终是一大挑战。不同省份协调经验和监管资源差异，

可能影响跨省分段生产的监管有效性。随着试点工作深入，我们期待监管部门积累经验，建立成熟有效

的跨省监管方案。 

（五）试点区域和时间 

就试点地区，包括国家战略提出探索新政的省级行政区域，以及具备产业基础、项目需求和强监管

能力的省级行政区域。预计将包括今年 3 月提出推进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政策的上海。我们也期待

未来有更多地区执行试点。 

关于试点时间，企业需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试点申请，试点工作将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

结束。我们期待经过两年试点的经验积累，能够为此后正式实施生物制品分段生产奠定基础。 

三、结语 

生物制品分段生产新政对我国生物制药行业意义重大。新政的开展有望为行业带来重要机遇，包括优化

生产分工、提高产业效率，以及加强区域和国际间的合作。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在分段生产模式下确保产

品质量、实现有效监管及协调跨区域乃至跨境监管合作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我们期待行业参与者和监

 
联多价疫苗、抗体类生物制品、抗体偶联类生物制品、胰高血糖素样肽-1 类生物制品以及胰岛素类生物制品等。 

7 《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工作方案》政策解读：……试点品种应为试点申请企业的自研品种。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208685&idx=1&sn=492a5b807ccee20e1cacb99845585c89&chksm=bd1bd1cc8a6c58daacac268a617e532b56614303891fb4d7cdaab3dee7d6df08224efbd21b32&token=773162823&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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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携手并进，共同完善这一政策的执行细节。通过稳步推进和经验积累，克服潜在的挑战，充分释放生

物制品分段生产的政策活力，推动我国生物制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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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规落地：《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与征求意见稿的变化解读 

作者：郑婷丨鄢蒙丨应尔寅丨朱琳丨梁笑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监局”）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了《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将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意在对 2011 年 8 月 1 日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银团贷款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进行修订和替代。金监局曾在

2024 年 3 月 22 日发布了《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我们曾就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对《业务指引》

的主要修订进行了归纳和解读，详见公众号文章“优化银团贷款业务监管 — 解读《银团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此次正式落地的《管理办法》在《意见稿》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修订和完善，

其中部分修订也回应了我们在 3 月份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1. 优化分组银团的定义和分组标准； 

2. 完善分销比例的相关规定，增加了对设置联合牵头行、副牵头行时的分销比例限制； 

3. 调整代理行有关规定，增加了允许代理行为借款人关联机构的例外情形； 

4. 进一步明确银团收费的相关要求，授权通过行业自律组织进一步规范银团贷款收费行为； 

5. 完善银团贷款转让中的优先受让权、受让方范围； 

6. 删除了开展银团贷款业务的银行向金监局的信息报送义务。 

具体修订及我们的分析和建议如下（其中红色文字显示《管理办法》相较于《意见稿》的变化）： 

 主要修订和建议 2024 年《管理办法》 《意见稿》 
2011 年《业务指引》/ 

《信贷资产转让通知》 

1 

优化分组银团的定义和分

组标准 

◼ 《管理办法》在《意见

稿》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了“分组银团贷款”

的定义，明确了分组

标准不限于期限和利

率。金监局负责人就

《管理办法》答记者

问亦提到，正式稿优

化了分组银团的定义

和分组标准，有利于

银行对照实施和银团

成团。 

◼ 银行需关注组别和参

贷行的数量限制。《管

理办法》相较于《意见

第二条第二款  本办法所

称银团贷款是指由两家或

两家以上银行依据同一贷

款合同，按约定时间和比

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

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

业务。 

同《管理办法》。 第三条 银团贷款是指

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

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

据同一贷款合同，按约

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

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

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 

第二条第三款  本办法所

称分组银团贷款是指通过

期限、利率等贷款条件分

组，在同一银团贷款合同

中向客户提供不同条件贷

款的银团贷款操作方式。

同一组别的贷款条件应当

一致。 

第二条第三款 本

办法所称分组银

团贷款是指银团

成员通过贷款分

组，在同一银团贷

款合同中向客户

提供不同期限或

者不同种类贷款

的银团贷款操作

方式。同一组别的

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93562&idx=3&sn=1830f322ef4c878f839f430031009d89&chksm=bc27c9dc332b3ece9a5751bb29a36f1c77d76c3c43df147a753e285e3dc2a1c0fc2e868df607&mpshare=1&srcid=0329GBHMNW6Q9JTlHjnw0qGY&sharer_shareinfo=3d4b637b5423ac957bfa66bda4528cb4&sharer_shareinfo_first=0ae44e3d20caf92f66172951d32e01f5&version=4.1.30.6008&platform=win&nwr_flag=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93562&idx=3&sn=1830f322ef4c878f839f430031009d89&chksm=bc27c9dc332b3ece9a5751bb29a36f1c77d76c3c43df147a753e285e3dc2a1c0fc2e868df607&mpshare=1&srcid=0329GBHMNW6Q9JTlHjnw0qGY&sharer_shareinfo=3d4b637b5423ac957bfa66bda4528cb4&sharer_shareinfo_first=0ae44e3d20caf92f66172951d32e01f5&version=4.1.30.6008&platform=win&nwr_flag=1&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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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适当放宽了参贷

行数量限制，允许一

家银行为一组，但此

类组别仅能有一组。 

期限、利率、用途

等贷款条件应当

一致。 

第十八条第一款  分组银

团贷款一般不超过三个组

别。各组别原则上有两家

或者两家以上银行参加，

仅有一家银行的组别不得

超过一个。 

第十六条第一款 

分组银团贷款一

般不超过三个组

别，且各组别原则

上有两家或者两

家以上银行参加。 

无 

2 

增加联合牵头模式下承贷

份额限制 

◼ 单家银行担任牵头行

时的承贷份额和分销

份额下限分别调整至

15%、30%，与《意见

稿》一致。 

◼ 补充了联合牵头模式

下各牵头行（包括联

合牵头行、副牵头行

等）的承贷份额下限

（10%）及各银团成员

的 承 贷 份 额 上 限

（70%）。 

◼ 强调了无论牵头行为

一家或多家，银团贷

款转让均不能突破相

应的承贷份额和分销

比例限制。 

第十三条  单家银行担任

牵头行时，其承贷份额原

则上不得少于银团融资总

金额的 15%，分销给其他

银团成员的份额原则上不

得低于 30%。 

银团中增设副牵头行、联

合牵头行时，每家牵头行

承贷份额原则上不得少于

银团融资金额的 10%，每

家银行的承贷份额原则上

不得高于 70%。 

银行按照本办法开展转让

交易的，不得突破前款规

定。 

第十一条 单家银

行担任牵头行时，

其承贷份额原则

上不得少于银团

融 资 总 金 额 的

15%；分销给其他

银团成员的份额

原则上不得低于

30%。 

银行按照本办法

开展转让交易的，

不得突破前款规

定。 

第九条 单家银行担任

牵头行时，其承贷份额

原则上不得少于银团融

资总金额的 20%；分销

给其他银团成员的份额

原则上不得低于 50%。 

3 

调整代理行有关规定 

◼ 《业务指引》和《意见

稿》均规定借款人的

关联机构不得担任代

理行，而《管理办法》

首次对此设置例外，

即事前披露关联关系

并获得全体银团成员

书面同意。其符合金

监局旨在提升开展银

第十五条第二款  对结构

比较复杂的银团贷款，可

以增设结算代理行、担保

代理行、文件代理行等承

担专门事务的代理行，开

展相应的贷款管理工作。

各代理行应当按照本办法

和贷款合同约定共同履行

代理行职责，同一事务只

能由一家银行担任代理

第十三条第二款 

对结构比较复杂

的银团贷款，可以

根据代理行工作

职责，在银团内部

增设结算代理行、

担保代理行等角

色，按照银团贷款

合同约定开展相

应贷款管理工作。

承担同一事务的

第十一条第二款  对担

保结构比较复杂的银团

贷款，可以指定担保代

理行，由其负责落实银

团贷款的各项担保及抵

（质）押物登记、管理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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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贷款业务便利性的

监管意图。 

◼ 相较于《意见稿》增加

了“文件代理行”角

色，银团可根据实际

需求、银团贷款的复

杂程度选择是否增

设。在实践中，文件代

理行（Documentation 

Agent）通常承担代表

银团聘任法律顾问、

与借款人磋商银团贷

款协议的职能，设置

文件代理行有助于提

高银团贷款的运作效

率，确保文件和记录

得到妥善管理。 

行。 代理人只能由一

家银行担任。 

第十五条第一款  代理行

由牵头行在银团筹组阶段

指定或者经银团成员协商

确定。银团代理行应当代

表银团利益，借款人的关

联机构不得担任代理行，

事前披露关联关系并获得

全体银团成员书面同意的

除外。 

第十三条第一款 

代理行由牵头行

在银团筹组阶段

指定或者经银团

成员协商确定。银

团代理行应当代

表银团利益，借款

人的关联机构不

得担任代理行。 

第十一条第三款  代理

行经银团成员协商确

定，可以由牵头行或者

其他银行担任。银团代

理行应当代表银团利

益，借款人的附属机构

或关联机构不得担任代

理行。 

4 

进一步明确银团收费的规

则依据 

◼ 《意见稿》第四十条

已明确了银团贷款收

费应纳入银行服务价

格管理，《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进一步明

确应遵守《商业银行

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 

◼ 中国银行业协会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发

布了《银团贷款中间

业务收费行为自律公

约》，现行有效。银行

业协会后续可能会根

据《管理办法》修订并

细化收费自律细则，

届时银行需要关注并

适时更新内部定价机

制和执行标准等。 

第四十二条  银行开展银

团贷款业务时，可以对提

供银团筹组、包销安排、贷

款承诺、银团事务管理等

服务收取费用，银团贷款

收费应纳入银行服务价格

管理。 

第四十条 商业银

行开展银团贷款

业务时，可以对提

供银团筹组、包销

安排、贷款承诺、

银团事务管理等

服务收取费用，银

团贷款收费应纳

入商业银行服务

价格管理。 

第四十条第一款  银团

贷款收费是指银团成员

接受借款人委托，为借

款人提供银团筹组、包

销安排、贷款承诺、银团

事务管理等服务而收取

的相关中间业务费用，

纳入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收费管理。 

第四十三条  银团贷款收

费应当遵守《商业银行服

务价格管理办法》等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

规定和价格主管部门的规

定，按照“自愿协商、公平

合理、公开透明、质价相

符、息费分离”的原则，由

银团成员和借款人协商确

定，在银团贷款合同或费

用函中载明。 

银行应当完善定价机制，

第四十一条 银团

贷款收费应当遵

守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和

价格主管部门的

规定，按照“自愿

协商、公平合理、

公开透明、质价相

符、息费分离”的

原则，由银团成员

和借款人协商确

定，并在银团贷款

第四十条第二款  银团

贷款收费应当按照“自

愿协商、公平合理、质价

相符”的原则由银团成

员和借款人协商确定，

并在银团贷款合同或费

用函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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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内部执行标准，建立

内部超限额审核机制，向

借款人充分揭示和披露费

用构成、计费标准、计费方

式等信息。 

中国银行业协会依据本办

法和其他相关规定，细化

制定银团贷款收费的相关

行业自律规则。 

合同或费用函中

载明。 

银行应当完善定

价机制，明确内部

执行标准，建立内

部超限额审核机

制，向借款人充分

揭示和披露费用

构成、计费标准、

计费方式等信息。 

5 

完善银团贷款转让中的优

先受让权、受让方范围 

◼ 关于银团贷款转让，

《管理办法》基本保

留了《意见稿》对《业

务指引》的新增修订，

即允许银团贷款部分

转让、明确银团贷款

转让按照信贷资产转

让有关监管规定执

行，包括事前集中登

记。 

◼ 相较于《意见稿》，《管

理办法》进一步将受

让方范围限制在银行

或经金监局认可的机

构，而非任何第三方。

金监局认可的银团贷

款受让方的范畴有待

其进一步释明。 

◼ 此外，《管理办法》第

四十九条明确了银团

成员的优先受让权的

前提为“同等条件

下”，此亦应有之义。 

第四十七条  银团贷款转

让交易是指银团贷款项下

的贷款人作为出让方，将

其持有的银团贷款转让给

作为受让方的其他银行或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认可的机构，并由受让方

向出让方支付转让对价的

交易。 

第四十五条 银团

贷款转让交易是

指银团贷款项下

的贷款人作为出

让方，将其持有的

银团贷款余额转

让给作为受让方

的其他贷款人或

第三方，并由受让

方向出让方支付

转让价款的交易。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银

团贷款转让交易是指银

团贷款项下的贷款人作

为出让方，将其持有的

银团贷款份额转让给作

为受让方的其他贷款人

或第三方，并由受让方

向出让方支付转让价款

的交易。 

第四十九条  出让方转让

银团贷款的，在同等条件

下应当优先转让给其他银

团成员。受让方应当遵守

本办法的规定，享有银团

贷款合同规定的权利，履

行银团贷款合同规定的义

务。 

第四十七条 银行

转让银团贷款的，

应当优先转让给

其他银团成员；如

其他银团成员均

无意愿接受转让，

转出方可转让给

银团成员之外的

银行。 

受让方应当遵守

本办法的规定，享

有银团贷款合同

规定的权利，履行

银团贷款合同规

定的义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

产转让业务的通知》

（“《信贷资产转让通

知》”） 

第五条第二款  银行业

金融机构转让银团贷款

的，转出方在进行转让

时，应优先整体转让给

其他银团贷款成员；如

其他银团贷款成员均无

意愿接受转让，且对转

出方将其转给银团贷款

成员之外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无异议，转出方可

将其整体转让给银团贷

款成员之外的银行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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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 

6 

删除了向金监局的信息报

送义务 

◼ 《管理办法》最终删

除了《意见稿》中银行

向金监局进行银团贷

款有关信息报送的要

求。 

◼ 《管理办法》尽管删

除了《意见稿》设的

“监督管理”一章，但

金监局可对银行违反

《管理办法》的行为

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

行政处罚的新增规定

仍予保留。 

◼ 相较于《业务指引》，

《管理办法》删除了

开展银团贷款业务的

银行向当地银行业协

会的定期报送义务，

修改为银行业协会

“可以”收集。有鉴于

此，银行业协会可能

会出台自律规则以细

化收集信息的范围和

种类。 

无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六条第一

款 银行应当按照

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的规

定，报送银团贷款

有关报告、报表、

文件和资料。 

无 

第七条  银行违反本办法

规定的，由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依

法采取监管措施或者给予

行政处罚。 

第五十八条 银行

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由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依法采

取监管措施或者

给予行政处罚。 

无 

第八条第二款  银行业协

会可以收集银团贷款有关

信息，具体内容与会员单

位协商确定。 

第五十六条第二

款 中国银行业协

会及地方银行业

协会可以收集银

团贷款有关信息，

具体内容与会员

单位协商确定。 

第三十七条 开办银团

贷款业务的银行应当定

期向当地银行业协会报

送银团贷款有关信息。

内容包括：银团贷款一

级市场的包销量及持有

量、二级市场的转让量，

银团贷款的利率水平、

费率水平、贷款期限、担

保条件、借款人信用评

级等。 

7 

联合租赁业务参照银团贷

款业务监管规则执行 

◼ 在 3 月《意见稿》出台

后，我们注意到金监

局又于 2024年 9月 14

日公布了新的《金融

租赁公司管理办法》

（将于今年 11 月 1 日

生效），相较于原办法

的变化之一为明确了

金融租赁公司的联合

租赁业务参照银团贷

第五十八条  在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开展银团贷款业务适用

本办法。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

法》 

第六十四条  金融租赁公

司与具备从事融资租赁业

务资质的机构开展联合租

赁业务，应当按照“信息共

享、独立审批、自主决策、

风险自担”的原则，自主确

第五十九条 在中

国境内依法设立

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开展银团贷款

业务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九条 依法设立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办

银团贷款业务适用本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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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业务监管规则执

行。因此，《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可能适用

于金融租赁公司的联

合租赁业务，但具体

如何参照适用还有待

金监局释明。 

定融资租赁行为，按实际

出资比例或按约定享有租

赁物份额以及其他相应权

利、履行相应义务。相关业

务参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关于银团贷款业务监

管规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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